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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府所屬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佐理人員職期以四年為一任，因業務特殊需要或家庭因素，

    於職期屆滿後，得延長一年。

    職期之計算，以實際到職之月起算，並以每年十二月底為屆滿日期。

    主計主辦人員之職期，以四年為限，期滿不得再予延長。


